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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首府大學 新生保留入學資格申請表 
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學系 學號 姓名 

考入日期     年    月 保留期限 
自民國 年 8月
至民國 年 7月 

保留年限 
     年 【一年為限， 

因兵役因素保留者除】 

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
家用: 

手機: 

申請 
保留入學 
理由 

茲因(請勾選保留入學資格原因並繳交相關證明文件)，保留入學資格一年 

□ 因重病須長期療養，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者

□ 因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或在營服役證明書者

□ 僑生、外籍生及大陸地區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

□ 因懷孕、生產、哺育幼兒（三歲以下子女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

□ 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，請敘明原因：

申請人簽章：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

審核單位 

簽核 

學系 學發處國際交流中心   註冊課務組/進修組 教務長 

□同意
□不同意

（僅僑生、陸生、外籍生

需辦理） 

□已繳學歷證件正本
□已繳保留事由之相關

證明文件 

注意事項 

1.依據本校學則第 7條辦理。

2.各類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內規定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者，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。

保留入學以一年為限。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或在營服役證明書不在此限。

3.申請時間：申請者需於當學期開學日前提出申請。

4.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，惟保留期間應徵服義務役者，得檢具在營服役證明書，申請

延長保留期限，俟保留期滿，檢具退伍證明書，申請入學。

5.保留期滿未申請入學者，本校逕予取消入學資格。




